
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2 0 1 8 - 1 9 財 政 年 度  

開 支 預 算 特 別 會 議  

( 2 0 1 8 年 4 月 1 7 日 下 午 2 時 0 0 分 至 3 時 1 0 分 )  

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發 言 稿  

 
主 席 、 各 位 議 員 ：  

 

 我 會 簡 介 來 年 有 關 財 經 事 務 的 開 支 預 算 及 工 作 重 點 。  

 

開 支 預 算  

 

2 .  在 2 0 1 8 - 1 9 年 度 ， 財 經 事 務 科 及 其 轄 下 部 門 的 撥 款 約

1 6 . 9 億 元 ， 較 去 年 增 加 約 5 . 8 億 元 。      

 

工 作 重 點  

 

3 .  我 們 來 年 的 工 作 重 點 ， 是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

地 位 、 促 進 市 場 發 展 ， 及 加 強 保 障 投 資 者 和 市 民 。  

 

( 一 )  發 展 離 岸 人 民 幣 業 務 及 加 強 與 內 地 金 融 合 作  

 

4 .  我 們 會 把 握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和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建 設 的 機 遇 ，

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全 球 離 岸 人 民 幣 業 務 樞 紐 及 國 際 資 產 管 理 中 心 的 地

位 ， 為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沿 線 地 區 及 大 灣 區 內 的 企 業 提 供 離 岸 人 民 幣

業 務 、 項 目 融 資 、 風 險 管 理 及 資 金 管 理 等 相 關 服 務 。  

 



 
 

5 .  藉 大 灣 區 建 設 的 契 機 ， 我 們 會 積 極 研 究 和 爭 取 落 實 便 利

大 灣 區 內 資 金 流 通 及 金 融 市 場 融 通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拓 展 跨 境 金 融 服

務 及 放 寬 准 入 門 檻 等 ， 促 進 兩 地 金 融 發 展 。  

 

( 二 )  促 進 市 場 發 展  

 

6 .  促 進 市 場 發 展 方 面 ， 我 想 簡 介 幾 個 重 點 。  

 

( i )  債 券 市 場  

 

7 .  為 鼓 勵 更 多 內 地 、 亞 洲 地 區 以 至 「 一 帶 一 路 」 沿 線 的 投

資 者 及 集 資 者 參 與 香 港 債 券 市 場 ， 政 府 計 劃 推 出 一 系 列 措 施 ， 從

吸 引 企 業 來 港 發 債 、 促 進 投 資 者 參 與 ， 以 及 擴 闊 投 資 平 台 等 方 面 ，

增 強 香 港 債 券 市 場 的 競 爭 力 。 當 中 包 括 推 出 為 期 三 年 的 債 券 資 助

先 導 計 劃 ， 修 訂 合 資 格 債 務 票 據 計 劃 ， 並 於 今 明 兩 年 繼 續 發 行 銀

色 債 券 ， 以 及 容 許 證 券 商 加 入 認 購 銀 色 債 券 行 列 ， 以 增 加 銷 售 渠

道 。  

 

( i i )  綠 色 金 融  

 

8 .  政 府 正 積 極 推 動 香 港 成 為 區 內 的 綠 色 金 融 樞 紐 。 其 中 包

括 從 預 留 的 5 億 元 專 用 款 項 撥 出 部 分 款 額 設 立 綠 色 債 券 資 助 計

劃 ， 向 合 資 格 的 綠 色 債 券 發 行 機 構 提 供 資 助 ， 補 貼 其 用 於 綠 色 債

券 認 證 的 成 本 ； 以 及 推 出 借 款 上 限 為 1 , 0 0 0 億 元 的 綠 色 債 券 發 行

計 劃 ， 發 債 所 得 將 撥 入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， 為 綠 色 政 府 工 務 工 程

項 目 提 供 資 金 。 我 們 會 盡 快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有 關 決 議 草 案 ， 以 得 到

立 法 會 授 權 推 展 計 劃 。  

 

 

 

 

 



 
 

( i i i )  資 產 及 財 富 管 理  

 

9 .  政 府 會 繼 續 致 力 發 展 香 港 的 基 金 業 ， 同 時 會 因 應 國 際 稅

務 合 作 的 要 求 ， 調 整 適 用 於 行 業 的 稅 務 安 排 。 我 們 正 檢 視 現 行 適

用 於 基 金 業 的 稅 務 優 惠 ， 並 研 究 為 私 募 基 金 引 入 有 限 合 伙 制 的 可

行 性 和 相 關 稅 務 安 排 。 我 們 正 就 稅 務 優 惠 的 優 化 建 議 諮 詢 業 界 ，

並 會 適 時 諮 詢 立 法 會 。  

 

1 0 . 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落 實 開 放 式 基 金 型 公 司 制 度 的 工 作 。

立 法 會 剛 於 上 月 通 過 法 例 ， 使 所 有 種 類 的 開 放 式 基 金 型 公 司 可 獲

利 得 稅 豁 免 。 我 們 稍 後 會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關 於 開 放 式 基 金 型 公 司 運

作 細 節 的 附 屬 法 例 ， 目 標 是 於 今 年 内 一 併 實 施 開 放 式 基 金 型 公 司

制 度 及 相 關 稅 務 優 惠 安 排 。  

 

( i v )  上 市 平 台  

 

1 1 .  香 港 交 易 所 就 設 立 新 興 及 創 新 產 業 公 司 上 市 制 度 的 諮

詢 已 於 早 前 結 束 。 交 易 所 現 正 考 慮 在 諮 詢 中 收 集 的 意 見 和 回 應 ，

以 發 表 諮 詢 總 結 文 件 及 因 應 所 得 意 見 落 實 新 制 度 。 新 制 度 預 計 可

在 今 季 內 實 施 。  

 

( v )  為 保 險 業 提 供 稅 務 優 惠  

 

1 2 .  為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保 險 業 樞 紐 的 競 爭 力 ， 我 們 將 成 立 專 項

工 作 小 組 ， 就 保 險 業 的 各 個 範 疇 ， 包 括 專 屬 自 保 保 險 、 再 保 險 和

海 事 保 險 等 方 面 ， 進 行 一 系 列 的 稅 務 檢 討 ， 並 與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商

討 ， 能 否 適 當 地 更 新 規 管 要 求 ， 方 便 營 商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企 業 在 香

港 承 保 其 外 地 的 風 險 。  

 

 



 
 

( v i ) 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修 訂  

 

1 3 .  我 們 會 修 訂 新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的 若 干 條 文 ， 使 其 更 清 晰 和

易 於 實 施 ， 並 使 在 香 港 營 商 更 為 方 便 。 我 們 已 就 修 例 建 議 諮 詢 財

經 事 務 委 員 會 並 獲 得 支 持 ， 並 會 於 今 季 把 條 例 草 案 提 交 立 法 會 審

議 。  

 

( v i i )   金 融 科 技 發 展  

 

1 4 .  政 府 及 監 管 機 構 會 繼 續 支 持 金 融 科 技 發 展 。 香 港 金 融 管

理 局 ( 金 管 局 ) 會 於 今 年 九 月 推 出 「 快 速 支 付 系 統 」， 全 面 連 接 銀 行

和 儲 值 支 付 工 具 營 運 商 ， 提 供 全 天 候 的 實 時 支 付 平 台 。 金 管 局 亦

已 就 檢 討 及 修 訂 虛 擬 銀 行 指 引 諮 詢 銀 行 業 ， 以 爭 取 在 今 年 內 發 出

相 關 牌 照 。  

 

( v i i i )  金 融 發 展 局  

 

1 5 .  金 融 發 展 局 ( 金 發 局 ) 自 成 立 以 來 一 直 致 力 就 香 港 金 融

服 務 業 的 持 續 發 展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。 我 們 會 向 金 發 局 增 撥 資 源 ，

強 化 其 進 行 策 略 研 究 、 提 供 建 議 、 推 動 市 場 發 展 和 培 養 人 才 的 角

色 。 為 了 讓 金 發 局 更 有 效 地 發 揮 其 職 能 ， 以 及 增 加 其 運 作 效 率 及

彈 性 ， 我 們 正 計 劃 將 金 發 局 改 為 以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的 形 式 運 作 ， 並

為 金 發 局 提 供 資 助 以 支 持 其 營 運 。 若 立 法 會 通 過 有 關 撥 款 ， 預 計

金 發 局 可 在 今 年 年 底 前 以 公 司 形 式 運 作 。  

 

( 三 )  保 障 投 資 者 及 市 民  

 

1 6 .  在 加 強 保 障 投 資 者 及 市 民 方 面 ， 我 想 提 幾 個 項 目 。  

 

 



 
 

( i )  保 單 持 有 人 保 障 計 劃  

 

1 7 .  保 單 持 有 人 保 障 計 劃 ( 保 障 計 劃 ) 的 目 的 是 在 保 險 公 司

一 旦 無 力 償 債 時 ， 為 保 單 持 有 人 提 供 賠 償 或 確 保 保 險 合 約 可 延 續

承 保 ， 為 保 單 持 有 人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網 。 我 們 已 於 3 月 的 立 法 會 財

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簡 介 有 關 法 例 的 細 節 。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在

2 0 1 8 - 1 9 立 法 年 度 ， 將 有 關 法 案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。  

 

( i i )  退 休 儲 蓄  

 

1 8 .  為 鼓 勵 巿 民 未 雨 綢 繆 ， 加 強 日 後 退 休 生 活 的 保 障 ， 我 們

已 經 加 緊 與 保 險 公 司 及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商 討 延 期 年 金 及 強 積 金 自 願

供 款 扣 稅 安 排 的 執 行 細 節 。 我 們 亦 會 與 投 資 者 教 育 中 心 商 討 ， 如

何 加 強 巿 民 對 退 休 理 財 產 品 的 認 識 。  

 

( i i i )  打 擊 與 放 債 業 務 有 關 的 不 良 手 法  

 

1 9 .  政 府 自 2 0 1 6 年 推 行 了 四 大 範 疇 應 對 措 施 ， 以 打 擊 與 放

債 業 務 有 關 的 不 良 手 法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措 施 能 有 效 打 擊 有 關 不 良 手

法 。 特 別 是 我 們 留 意 到 推 行 新 措 施 後 ， 警 方 接 獲 涉 及 不 良 中 介 的

投 訴 大 幅 減 少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會

推 行 進 一 步 的 優 化 措 施 和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。  

 

( 四 )  國 際 監 管 要 求  

 

( i )  上 市 實 體 核 數 師 監 管 制 度 改 革  

 

20. 政 府 於 今 年 1 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2018 年 財 務 匯 報 局 (修 訂 )條 例

草 案 》 ， 進 一 步 提 高 現 行 上 市 實 體 核 數 師 規 管 制 度 的 獨 立 性 ， 使 之 獨 立 於



 
 

審 計 業 ， 以 加 強 對 投 資 者 的 保 障 ， 並 確 保 制 度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和 做 法 。 法 案

委 員 會 現 正 審 議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。  

 

( i i )  金 融 機 構 處 置 機 制  

 

2 1 .  我 們 正 逐 步 完 善 香 港 的 金 融 機 構 處 置 機 制 ， 包 括 制 訂 相

關 的 附 屬 法 例 以 增 強 處 置 可 行 性 ， 提 升 香 港 金 融 體 系 抵 禦 衝 擊 的

能 力 。  

 

2 2 .  主 席 ， 我 和 我 的 同 事 樂 意 解 答 議 員 的 提 問 。  

 

-   完   -  

 


